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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司法厅专业技术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苏司职称办〔2025〕1 号

关于报送 2025 年度全省律师、公证员、司法
鉴定人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司法局,省有关单位职称办：

根据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度职称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职〔2025〕4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5

年度全省律师、公证员、司法鉴定人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评审范围和对象

（一）申报律师专业高级职称的评审范围为已取得律师执业

资格，并在我省各律师事务所以及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律师业务工

作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的专职律师、法律援助律

师、公司（公职）律师。

（二）申报公证员专业高级职称的评审范围为已取得公证员

执业资格，并在我省各公证处中专职从事公证业务或公证管理工

作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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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司法鉴定人专业高级职称的评审范围为已取得司

法鉴定人执业资格，并在我省各司法鉴定机构中从事司法鉴定业

务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（四）公务员（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）、

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职称评审。受到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的人

员，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。

二、申报评审条件和政策

（一）资格条件

1.申报律师专业高级职称按照 2003 年下发的《江苏省律师

专业一级律师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律师专业二级律师资

格条件（试行）》及《附录》要求办理，其中有关学历、资历要

求按以下口径执行：

申报一级律师职称的，需取得二级律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

工作 5 年以上。申报二级律师职称的，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获

得博士学位，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 2 年以上；

获得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，取得三级律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

工作 4 年以上；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三级律师职

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 5 年以上。申报法律援助律师、公司（公

职）律师的，参照上述文件和口径执行。

2.申报公证员专业高级职称按照《江苏省公证员专业技术资

格条件（试行）》（苏职称〔2021〕59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3.申报司法鉴定人专业高级职称按照《江苏省司法鉴定人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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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（苏职称〔2023〕48 号）文件规定

执行。

（二）有关政策

1.申报人申报职称的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为 2024 年

12 月 31 日，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位）等截止

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。

2.申报人提供的业绩成果（荣誉称号、表彰奖励）证书和论

文、著作，需与申报人自身专业理论或实务相关，否则不予认定。

在报送业绩成果材料时需同步提供相应省、设区市相关行业协会

出具的认定文书及相关材料。

3.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

算机应用能力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6〕356 号）

精神，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

件，仅作为评审时的参考因素，申报时可不提交相应材料。

4.其他相关职称系列转评律师、公证员专业高级职称的，须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①具有律师、公证员资格；②具有相应系列

同职务层次的职称；③原工作单位已离职，专职从事律师或公证

员 1 年以上。转评后工作满 1 年以上，符合条件的，可申报高一

级职称，原专业工作年限连续计算。其他相关职称系列转评司法

鉴定人专业中高级职称的，对照《江苏省司法鉴定人专业技术资

格条件（试行）》中明确的学历、资历条件执行。

5.海外归国人员、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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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首次申报职称时可根据专业水平和

工作业绩并参照同类人员评审标准，直接申报相应职称。

6.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，按

照《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，

依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25 号），专

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，每年累计应不少于 90 学时。

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 2/3。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形

式参照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函〔2023〕308 号）

执行，具体审核要求由设区市司法局商人社局研究确定。

7.律师、公证员、司法鉴定人专业中级职称评审按原规定程

序由各设区市组织实施，尚未组建相应专业评审委员会，或现有

评审工作力量不足的，可跨市协调抽取专家参与中级职称评审，

也可委托省司法厅高评委代评。

8.省有关单位的公司（公职）律师，取得律师资格后，从事

相关业务工作满 1 年，可由所在单位业务主管部门按人事管理权

限考核认定初级职称；申报中级、高级职称评审的，按程序报送

省司法厅职称办组织评审。

三、申报方式及申报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方式

申报人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和个人自愿原则，按规定程序逐级

报送相应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，申报人同一年度原则上只能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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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评审委员会申报职称评审，同一单位申报相同职称系列（专业）

相同层级的人员应统一报送同一评审委员会，不得多头报送。

本年度全省律师、公证员、司法鉴定人专业职称采取网上申

报、原件审核、无纸化评审的方式。申报人员应实名登录江苏人

才服务云平台（https://www.jssrcfwypt.org.cn）职称专栏，

在线如实填报相关信息，并按规定将有关申报材料原件报送至各

设区市司法局接受现场审核（审核后原件退回）。同步提交通过

系统下载打印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一式 3 份、《申报

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》1 份以及送审材料审核情况说明 1 份，按

要求审核签章。

（二）材料提交要求

纸质材料：

1.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3 份，审核通过后通过系统

下载，用 A3 纸双面打印，对折后用骑马订方式装订，按要求审

核签章。

2.《申报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》1 份，内容控制在 1 页内，

用 A3 纸单面打印，在单位公示后，加盖所在单位和设区市司法

局职称办公章。

3.材料审核情况说明，设区市司法局审核人员签字，加盖设

区市司法局职称办公章。

电子材料：

1.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，逐项填报相关信息，按要求上

http://www.jsrcxxg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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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清晰、完整的扫描件。其中，工作业绩、学术成果等填报范围

为取得现职称以后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，超出范围不予认可。

2.因正规专业期刊应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登记，故在平台

上传学术成果电子材料时，须提供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查询结果

截图，以及论文、论著的封面、目录、前言、有关编审人员的说

明、文章全文或参与编写的主要章节等有关材料。

3.对照资格条件，按以下要求提供业务卷宗和相关证明材

料，扫描后刻盘报送（光盘文件名：设区市+申报职称+姓名，如

南京市二级律师张三）。证明材料需对扫描件和原件一致情况作

出说明，并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加盖公章，具体提交要求

如下：

律师专业：择优提交3份律师业务卷宗和1份法律顾问卷宗。

其中申报法律援助律师、公司（公职）律师的，择优提交业务卷

宗 4 份。

公证员专业：择优提交不同类型 4 份国内公证业务卷宗，其

中包括遗嘱卷宗和继承卷宗。

司法鉴定人专业：择优提交 5 份司法鉴定业务卷宗。

四、申报材料审核报送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当严肃审核推荐程序，组织专人审

核申报人申报资格，以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

做到公开公平公正，严格履行公示程序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，公示无异议方可申报。对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申报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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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审核、推荐职责，放纵、包庇或者协助申报人弄虚作假；未按

规定进行申报材料公示、对公示有异议或者投诉举报问题未及时

调查核实；未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及时上报申报材料，以及其

他违规行为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

批评教育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（二）报送材料由各设区市司法局、省各有关单位职称办统

一办理。各设区市司法局以及省各有关单位应当对申报人员提交

的材料进行全面复核，如发现在职称评审中提供虚假材料、剽窃

他人作品或者学术成果，业绩成果不实或者造假等违规行为的，

应及时上报。

（三）凡上年度申报评审未获通过者，其工作业绩、成果没

有明显改善的，原则上今年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四）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，逾期

系统将自动关闭，不予受理。

（五）线上审核通过人员，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前提交纸质

材料，由各设区市司法局及省各有关单位统一寄报，邮寄地址为：

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28 号 1205 室，联系电话：025-8359132

3。

五、收费标准

评审费用依据《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公布 2023 年江苏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苏财综

〔2024〕19 号）执行，申报高级职称评审费 400 元/人，申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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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职称评审费 200 元/人，评审前汇至江苏省司法厅（账号：

4301011409001020080，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南京宁海路支行，

汇款请备注：单位+姓名+职称评审费）。

附件：职称工作咨询电话

江苏省司法厅职称办

2025年 6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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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1 江苏省司法厅 025-83591323

2 南京市司法局 025-68789289

3 无锡市司法局 0510-81822133

4 徐州市司法局 0516-80801269

5 常州市司法局 0519-85681646

6 苏州市司法局 0512-65829670

7 南通市司法局 0513-59002208

8 连云港市司法局 0518-85310121

9 淮安市司法局 0517-83680215

10 盐城市司法局 0515-86664904

11 扬州市司法局 0514-87316865

12 镇江市司法局 0511-80820885

13 泰州市司法局 0523-86197880

14 宿迁市司法局 0527-84362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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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司法厅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2 日印发


